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.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、国防教育示范基地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精神，加强软硬件建设，加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。

2.以罗荣桓元帅的革命历史、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，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的红色旅游活动，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。

3.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，传播国防知识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。

4.保护历史文化遗产，确保文物安全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。

5.优化内部管理，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，在展出内容和展示手法、服务质量和教育效果、内部管理和环境面貌上不断提高，努力挖掘教育基地所蕴含的精神内涵。

6.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人员编制情况
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30人，实有人数25人，退休人数4人。内设科室6个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研究室、宣传教育科、文物陈列保管科、安全保卫科和规划发展科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586.66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86.66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586.6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02.66万元，项目支出284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956.08万元，较预算增加369.42万元，总支出956.0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80.1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9.76％；项目支出575.9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0.24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追加省级文物保护资金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2.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.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9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6.11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万元，公务接待费5.1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67.2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67.2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4903.14万元，负债总额218.28万元，净资产14684.86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508.10万元，在用资产508.10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本单位在景区建设、文物保护、红色教育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工作成绩：顺利完成旅发大会11个建设项目；对故居、新大屋区域消防设施进行全面维保；增设监控摄像头，保护文物安全；积极向市、省层报申请博物馆定级，组织文物专家复核鉴定，提升文物等级；合同制员工实行星级绩效制，提升工作热情和单位窗口服务形象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2024年中央补助罗荣桓纪念馆免费开放资金（上级）项目

本单位完成了以下目标：1.发挥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、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以及党性教育基地的作用；2.本项目预算执行根据实际需要合理执行到位。

省文物专项资金371万项目

本单位完成了以下目标：1.对故居、新大屋区域消防设施进行了全面维保，保障了文物安全；2.增设了家风特展项目，弘扬清廉家风；3.本项目预算执行根据实际需要合理执行到位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还存在指标设立不够细化等问题，针对此类问题，会做出以下改进：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

进一步加强各项目的预算资金管理，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，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。

(二)进一步优化绩效目标

绩效指标设立要更加科学、合理、可衡量。在设立指标时候要充分考虑指标设定的可实施性，可考核性，要尽可能的量化细化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